臺北市97年度「校園語文教材甄選」活動實施計畫草案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97年「全國校園國語文線上閱讀活動」活動辦法。
貳、目的：一、營造臺北市國中小教師發展語文教材創作風氣。 
二、彙整臺北市教師語文教材優秀作品。
三、促進教師語文優秀作品之分享交流，提升臺北市國中小學生閱讀興趣。

參、辦理單位：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三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
肆、收件時間：即日起至97年9月30日止。

伍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國中小學現任正式教師。

陸、作品甄選方式
一、甄選組別及類別：（依閱讀對象區分）
	組   別
	類    別

	國小三/四年級組
	繪本類、生活故事類

	國小五/六年級組
	名人傳記改寫類、生活故事類

	國  中  組
	名人傳記改寫類、少年小說類


二、報名方式：
(一) 文章題目由參賽者自訂。
（二）除國小三/四年級組繪本得以1-2人組隊參賽，其餘組別與類別請以1人報名參賽；每人於每類最多參賽一件作品，報名後不得更改組別及類別。

（三）參賽者請於期限內（97年9月30日止，以郵戳為憑），備齊報名表（附件一）、切結書(附件二) 、作品資料、教師證影本、學校聘書影本、電子檔(燒錄於光碟片)各乙份，郵寄至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。地址：11263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73號 教務處教學組收，並請於信封上註明「97年語文教材甄選活動」作品；如有相關問題，請洽教學組 蔡淑玲組長，電話：2891-2052轉112。
（四）作品經評選後，優秀作品將代表本市參加教育部97年「全國校園國語文線上閱讀活動」比賽，屆時將以公文通知獲選者於97年10月17日前將獲選作品上傳之網址及帳號與相關資料寄件地址。 
（五）其他須知請詳見注意事項，本簡章可由臺北市北投國小網頁連結下載。http://www.ptes.tp.edu.tw/cindex.asp 
三、作品規範：
1.國小三/四年級組：
（1）繪本類：
􀂄  ▉圖文搭配，圖片應為原創，至少4張（不需封面封底，可含輔助文字），文章字數為1000-1500字，且應以文章內容製作10題測驗題。
􀂄  ▉圖片限以電腦繪圖或手繪後再掃描方式創作，不可為動漫形式，請將圖片儲存為800*600 pixels，解析度為300dpi以上的JPEG圖檔格式，每張圖檔大小不可超過2MB，總作品容量不可超過20MB。
（2）生活故事類（不含詩歌形式）：
文章字數為1000-1500字，且應以文章內容製作10題測驗題。
2.國小五/六年級組：
分為名人傳記改寫類及生活故事類，文章字數應為1500-3000字，且應以文章內容製作10題測驗題。
3.國中組：

（1）分為名人傳記改寫類及少年小說類，文章字數應為3000-6000字，且應以文章內容製作10題測驗題。
（2）名人傳記改寫類作品類型不限，少年小說類內容須為小說形式創作，不含劇本形式創作。
4.請以國語文創作，除人名、地名、專有名詞及文章內容必須使用之標點符號，不可中英夾雜、使用火星文或其他非國語文之符號或文字。若有引用他人著作，應說明出處。
5.參賽者須自訂文章標題，每一參賽作品須加附作品介紹及導讀，字數應為100-300字。
6.參賽者須遵循字數限制，作品上傳系統將自動核算字數，無論全形或半形均計為一字。
7.閱讀測驗題限以單選選擇題方式呈現，除詳細描述題幹外，選項以4項為限，並標註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、（4），及附上正確答案。
8.作品取材朝向正向、積極，避免暴力、荒誕不合常理等負面題材。閱讀測驗題建議依作品結構平均出題，以達閱讀成效驗收。
9.作品限為未曾公開發表或刊載於任何形式之媒體、未曾獲得任何獎勵、未曾自行或提供他人用於直接或間接營利目的，亦不得一稿多投。
四、評選標準：
  1. 生活故事、名人傳記改寫及少年小說類： 主題意識、創意（有啟發性、多元思考）：40% 結構組織、修辭、錯別字及標點符號：30% 題庫設計：30％
  2. 繪本類： 繪本內容（含主題意識、創意、結構組織）：40% 繪本設計(含佈局構圖、色彩線條、藝術呈現)：30% 題庫設計：30％
五、錄取名額：由本局聘請專家學者暨實務工作者組成評審小組，針對作品進行審查，分別遴選「三/四年級繪本類」3件、「三/四年級生活故事類」3件；「五/六年級名人傳記改寫類」3件、「五/六年級生活故事類」3件；「國中組名人傳記改寫類」3件、「國中組少年小說類」3件，代表本市參加教育部97年「全國校園國語文線上閱讀活動」。
六、獎勵：
（一）參賽作品經評選後，每類組獲「第一名」者一名，頒發＄5000等值商品禮券，教育局獎狀乙面。每類組獲「第二名」者一名頒發＄3,000等值商品禮券、教育局獎狀乙面；每類組獲「第三名」者一名頒發＄2,000等值商品禮券、教育局獎狀乙面；獲「佳作」者頒發教育局獎狀乙面，每類組各取三名。

（二）各類組參賽作品獲本市佳作（含）以上者，先予記嘉獎乙次。
（三）各類組參賽作品獲本市前三名者，予以推薦代表本市參加教育部97年「全國校園國語文線上閱讀活動語文教材甄選」獲「第一名」者，將頒發＄10,000等值商品禮券、每人教育部獎狀乙面，每類組取一名；獲「第二名」者頒發＄5,000等值商品禮券、每人教育部獎狀乙面每類組取一名；獲「第三名」者頒發＄3,000等值商品禮券、每人教育部獎狀乙面，每類組取一名；獲「佳作」者頒發＄2,000等值商品禮券、每人教育部獎狀乙面，每類組取七名。
（四）凡獲本市佳作以上成績者，先敘以嘉獎乙次；代表本市參加教育部97年「全國校園國語文線上閱讀活動語文教材甄選」獲獎勵者，第一名記小功乙次；第二、三名記嘉獎兩次；獲佳作者記嘉獎乙次。
七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 參賽作品限未曾公開發表或刊載於任何型式之媒體、未曾獲得任何獎勵、未曾自行或提供他人用於直接或間接之營利目的。
(二) 參賽作品應確由參賽者自行創作，不得有抄襲或代勞情事，亦不可有或隱含商業行為，或涉著作權、專利權及其他權利之侵害，參賽者若違反相關規定，應自負相關法律責任；又若經檢舉、告發或查證屬實，將取消其參賽資格、得獎資格並追回所得獎項，同時函知相關主管單位。
(三) 作品之著作權仍屬原作者所有，但必須無償授權本局非營利用途之使用，以利校園教育之推廣工作。
(四) 活動參與者應自行負責活動過程各項需求，例如：網路或操作事宜，不得要求相關單位予以非必要協助，或寬延各項規定，以維競賽公平性。如有不可歸責於主、承辦單位事由致任何資料有誤，視同放棄相關權利，參賽者應自行負責。
(五) 甄選作品及相關資料請一併提供電子檔，若有實際活動資料或輔助教材，也請一併附上，以供評審參考。
(六) 作品繳交期限截止後，不得因故要求移除或修改；任何參賽相關物件概不退還，但為維護參賽者個人資訊安全，承辦單位將於活動結束後逕行銷毀。
(七) 活動參與者及簽署者應保證所提供之任何資料為真實及正確，且作品內無不雅或不當內容，另簽署應為本人親筆簽名。
（八）未盡事宜及競賽相關事宜之調整、變更、解釋及其他相關事項得由主辦單位全權決定，或由承辦單位經主辦單位同意後，隨時公告於活動網站。
（九）獲選參加教育部97年「全國校園國語文線上閱讀活動語文教材甄選」者應於報名期限截止前郵寄相關簽署文件及證件影本至承辦單位，未如期完成者視同放棄參賽及得獎權利。簽署文件包括參賽及授權相關同意書；證件包括教師證及所屬學校聘書影本。
（十）商品禮券由主、承辦單位決議定之，得獎者或其他人員不可要求更換、折現或指定品項，亦不可對於獎勵要求做任何變動，並應依相關法令配合稅務事宜。
（十）活動參與者報名參加後視為了解、同意並將遵守各項規定，不得有任何異議，或有影響競賽之不當行為或言論，若有違反者，得由主、承辦單位決議後，不另說明並逕行取消其參與資格、得獎資格及追回所得獎項，同時函知相關主管單位。
柒、經費：由本局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捌、預期效益：透過本活動平台彙集各縣市教師優秀語文教材作品，再提供予國中小學生閱讀，進而提升國中小學生語文學習興趣。 
玖、活動獎勵：於活動圓滿完成後，相關承辦人員依權責辦理獎勵。

拾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一(所有附件請以A4紙張列印)
臺北市97年度「校園語文教材甄選」活動報名表

	作品編號
	(由評審單位填寫)

	參加類別
	國小三/四年級組  
□繪本類           □生活故事類

國小五/六年級組  
□名人傳記改寫類   □生活故事類

國    中    組   
□名人傳記改寫類   □少年小說類

	作者
	

	教材名稱
	

	目標
	
	對象
	

	作品概述
	

	聯絡人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     □女

	服務學校
	
	職稱
	

	聯絡電話：（O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（H）

	E-mail：

	聯絡地址：□□□



	相關附件
	□報名表

□切結書
□書面資料
□教師證影本

□所屬學校聘書影本
□電子檔光碟
□其他          


送件單位（請蓋印信或核章）：
備註：參賽作品不論錄取與否，均不退件。
附件二
授權切結書
本人               在此聲明並擔保，參加臺北市97年度「校園語文教材甄選」活動之作品(作品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)確係本人自行完成之創作，本人擁有完全著作權及其他法律上權利。日後若本作品涉及違反著作權或其他法律規範，本人願負完全法律責任。
有關參與甄選之作品，本人願無償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作非營利用途之使用，以利教育工作之推廣。

此致  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立書人       (簽名)

中華民國97年  月  日

